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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龙岗区税务局通过
梳理特定行业、特定业务企业的相
关税收政策和纳税评估案例，整理
出特定行业、特定业务的常见风险
点和税务风险管理建议，制作并发
放了《大企业税务风险提示和管理
建议告知书》，帮助企业开展健康

“体检”，尽早发现并控制相关涉税
风险，助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截
至7月底，区税务局已向203户企业
下发了告知书。

“接下来，我们将侧重针对特
定企业的申报数据和外部信息对
企业开展税务‘体检’，挖掘企业

可能存在的涉税风险。”张新表
示，该局今后将在特定行业和业
务普遍性涉税风险提示的基础
上，为大企业量身定制更有针对
性的税收风险提示，帮助企业尽
早发现风险隐患，提高税务风险
控制能力和水平。

龙岗区税务局推出大企业“套餐式”纳税服务深受欢迎

创新服务模式 助力企业发展

文：包国军 尹思 陶晶晶

“在我们企业获得进项税额留抵退税
过程中，税务人员从新政策解读、办理手
续、会计核算等方面提供了全流程指导，
一站式‘套餐’服务使我们顺利地享受到
了这项政策红利。”近日，龙岗区一家大企
业有关负责人谈及龙岗区税务局推出的
大企业“套餐式”服务时点赞道。

据了解，龙岗区税务局辖区共有 489
户大企业，其中千户集团总部企业2户、成
员企业13户、重点成员企业54户、上市公
司161户、重点税源企业338户（以上不同
类型企业数量有重叠）。大企业现税收入
占该区税收收入的“半壁江山”，如何更好
地服务大企业成为区税务局的重点工作
之一。为此，区税务局创新大企业服务模
式，把助力大企业发展作为突破口，先行
先试，多措并举，将以往零星式的服务举
措整合形成“套餐式”服务，受到企业的广
泛欢迎和一致好评。

建立“一户一册”档案
服务企业更精准

“我们通过建立‘一户一册’档案来完
善企业档案信息，既有利于全面了解企业
情况，帮助企业进行税收体检，同时也为企
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奠定了良好基础。”据龙
岗区税务局副局长张新介绍，目前该局已
为华为、海思、兆驰、万科聚龙湾等20多户
大企业建立了“一户一册”档案，并实行动
态更新和调整，确保及时有效掌握企业情
况，更好开展精准纳税服务。

为大企业建立发票领购“白名单”、提
供便利办税“直通车”服务便是其中的精
准服务举措之一。今年 4月，龙岗区税务
局建立发票领购“白名单”，为特殊情况下
无法及时进行实名认证的大企业提供发
票正常领购服务。同时，设立大企业办税
专窗，为企业省时提效。

辖区一家从事计量校准及检测服务
的技术型大企业，由于财务人员离职工作
交接不到位，出现逾期报税等情况，导致
纳税信用等级被评为D级，月购票量一下
子降回了 25份，开票、收款都成了问题。
了解并审核具体情况后，区税务局及时联
系市局相关处室并说明情况，申请为该企
业临时调整纳税信用等级，为其提供大企
业“直通车”服务，最终让企业顺利领到了
足量发票。

打造“问税”服务平台 税企沟通零障碍

今年，龙岗区税务局组建了辖
区千户集团微信交流群。千户集
团企业可在群里获得最新税收政
策和涉税通知，随时提出涉税疑问
和诉求，并得到税务人员及时解
答，受到辖区企业的关注和点赞。
同时，该局还积极建设更具个性化
的线下“问税”体系。推出“高级联
络员”服务机制，通过税企双方分
别指定一名联络人作为税企联系

的纽带，建立税企高效沟通渠道，
帮助企业快速处理各类涉税问题。

目前，龙岗区税务局先后走
访了华为、兆驰等 18 家辖区龙头
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
发展预期和经营困难，并回应大
企业的个性化诉求。该局针对不
同企业的经营特点，整理制作并
发放各类税收政策宣传和解读手
册，为企业送上“一对一”个性化

纳税辅导。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模

式，为大企业打造多样性、立体化、个
性化的‘问税’服务平台，既有助于企
业快速解决涉税问题，又有助于我
们及时掌握企业情况和涉税诉求，
促使我们进一步提高大企业管理服
务水平，营造更加优质的税收营商
环境。”龙岗区税务局大企业管理科
副科长朱晔说。

开展涉税风险“体检”企业发展更健康

龙岗区普法办 龙岗区司法局 深圳侨报社 联合主办

转让合同起纠纷 耐心劝说化干戈
坂田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室 杨雪

●案情简介

2018 年 1 月 3 日，章某一纸诉状将
朱某告到坂田法庭，起因是朱某将某全
国连锁品牌的美容店转让给章某，章某
付完 5万元定金后开始接手营业，双方
约定一周后签订转让合同。但在签订
合同、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时，章某发现
美容店的名称和营业执照名称对应不
上，且该店铺未取得某全国连锁美容品
牌的授权，章某认为朱某此举违反了双
方的合同约定，并构成侵权行为，故要
求朱某退还定金，并不再继续履行转让
协议内容。而朱某不愿退还押金并章

某继续履行协议内容，章某无奈之下以
朱某违反合同的案由到法院起诉。

●调解过程

立案庭收到章某的诉讼材料后，并
征询章某的意愿，双方调解的可能性比
较大，电话联系朱某后约定 1月 18日下
午双方到法院进行调解。当事人双方
到场后，调解员发现朱某男友陪同其前
来调解，并在调解过程中不断为其提供
参考意见。经过 2小时的调解，朱某仍
不愿意退还押金。调解员采取“背靠
背”调解的方式，先向朱某及其男友说
明相关的法律法规，朱某的男友也从旁

劝说，并多次打电话向律师朋友征询意
见。调解员建议章某多给朱某一些还
款时间，经过近 4小时的调解，最终双方
达成和解。

●调解结果

经调解，朱某同意退还章某 5万元
押金并终止合同协议，章某也同意将
接手店铺一周以来所得营业额全数交
给朱某，并且给了章某 3 个月的还款
时间。

最终，双方达成共识，自愿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并申请司法确，法院出具
民事裁定书。

●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
条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
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
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
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
八条 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
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
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


